弘光科技大學辦理
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
國外專業實習-「學海築夢」

110年度
學生赴國外實習計畫書
系／所全銜： 

計畫主持人（職稱）： 
系(所)主任核章：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一、實習計畫內容 

1. 實習計畫基本資料 

(1) 計畫名稱：
(2) 計畫主持人：

(3) 實習國別：
(4) 實習機構：

(5) 實習領域(語文與教育/藝術、建築規劃與設計/商業管理/社會科學/餐旅、運動休閒管理/理工/生醫科技/農林漁牧):               
(6) 是否為五大創新產業+2「亞洲矽谷」、「生技醫療」、「綠能科技」、「智慧機械」、「國防航太」、「新農業」及「循環經濟」等產業?□是   □否
(7) 出返國日期：民國      年     月 至 民國       年     月                       共       日 

(8) 預計實習日期：民國      年     月 至 民國       年     月共       日(不含交通時日)
(9) 團員資料表 

預計出國人數：
老師        名＋預計選送學生        名，合計共        名 
(依要點規定，選送生人數需達人3人，得補助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並以一人為限，生活費最多不超過14日)
	優先

順序
	身份
	系所/
級別
	姓名
	學號
	實習

國別
	實習

機構
	出返國日期
	預計實習日期(不含交通時日)
	實習

月數
	前一學期平均成績
	外語能力相關證明及成績分數
	是否為新住民/原住民

	
	老師
	
	
	
	
	
	
	
	
	
	
	

	1
	學生
	
	
	
	
	
	
	
	
	
	
	□是
□否

	2
	學生
	
	
	
	
	
	
	
	
	
	
	□是
□否

	3
	學生
	
	
	
	
	
	
	
	
	
	
	□是
□否

	4
	學生
	
	
	
	
	
	
	
	
	
	
	□是
□否


◎新住民(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為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之子女)
(10) 申請獎助經費之項目、額度及自籌經費來源     

*依「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學校需提出相關配合款，不得少於教育部核定補助金額之20%。
	向教育部申請獎助經費                 元(A) (計算方式:總需求經費/1.2)

	學校配合款                 元(B)  

	計畫總需求： (A) + (B)                   元

	項  目
	金  額
	編列標準
	小  計

	生 活 費
	
	
	

	來回機票
	
	
	

	    合    計                


二、計畫案內容

(一)計畫構想頁(需一千五百字至二千字摘要，包括赴國外實習機構簡介、效益)
	


(二)實習機構考評輔導學生方式
	


　(三)國外實習執行內容(含實習待遇、實習時數及預定取得簽證種類、保險範圍及期間等)
	


　(四)計畫主持人與該機構合作時間
	


三、計畫主持人過去三年築夢計畫執行報告【初次申請計畫案得免填】
　(一)過去三年計畫案執行成效及相關媒體報導
	


　

 (二)過去三年計畫案對參與學生之具體影響，特別在職業生涯部分
	


聲明書

本計畫申請110年度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並未藉助或委託仲介公司辦理，且執行計畫涉及國外實習待遇、實習時數、簽證種類、保險範圍及期間，確實符合當地國實習條件及相關法規，以保障選送生國外實習期間之安全，並會督導選送生(含本校及他校學生)返國後心得報告上傳及辦理相關經費報支等實習事宜。如有不符合或違法之處，喪失補助資格，並列入明年度行政績效考評，決無異議。 

計畫主持人(簽章)： 
系(所)主任：
日期：    年    月    日 

附件一：實習計畫整體配套措施：(請依據系上實習辦法及執行成果填寫)
　(一) 國內學校與國外實習機構後續連結效益、對學生未來發展性等實際成效
	


　(二) 建立與國外實習機構之實習合作機制
	


(三)計畫主持人安排學生赴國外實習輔導機制
	


(四)前一年度補助經費支用原則及支用情形
	


　
(五)鼓勵學生出國實習措施(如評選及獎勵優良心得報告)
	


　(四)辦理108年度國外專業實習經驗分享座談會情形(並請檢附辦理活動之照片)
	說明：



	照片(含辦理名稱、日期)
	照片(含辦理名稱、日期)

	照片(含辦理名稱、日期)
	照片(含辦理名稱、日期)











1

